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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柔 的 守 护 者

——劳动仲裁员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故事

长宁区人社局在全市率先
探索开展“人社服务进楼宇”专
项行动，组建一支人社“楼小
二”惠企服务专员队伍，建立一
批“最虹桥”服务站点，制定一
套“全链条”服务清单，健全“楼
门口”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楼宇企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为楼
宇企业解答就业培训、人才服
务、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人社
领域问题900余个。

从“窗口”到“楼门口”，积
极打通人社服务“最后一公
里”。长宁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
务，以开展专项行动为抓手，将
惠企服务窗口搬到楼宇内，推
出“楼门口”人社服务，积极打
通人社惠企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一方面，送服务上门，有效
节省企业办事成本。推出系统
集成帮办服务，针对楼宇企业
希望便利化办理人社事项的诉

求，将涉及人社多部门办理的
业务集中“一口式”受理。在人
社服务需求量较大的楼宇企
业，设立“共享工位”，为企业提
供“一对一”上门服务，做到人
社政策一次办好、一次不跑，节
省企业办事成本。另一方面，送
政策上门，提升惠企政策知晓
度。针对企业提出的希望更直
观、更简洁、更集成地了解政策

的诉求，推出“相约星期五”服
务品牌，每周五在33幢楼宇内
讲解就业政策、用工指南、金融
服务、人才落户等企业关心的
问题，提升人社惠企政策知晓
度和覆盖面。推出“宁听我讲”
服务品牌，并成立人社“青宁
萌”助企服务团，开展组团式政
策宣讲服务30余场。坚持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创新政策宣介

方式，扩大政策宣传渠道，提升
政策覆盖面。目前，已编印政策
宣传册 1 万余本，开展政策宣
讲会百余场。

从“引进来”到“留下来”，助
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长宁区人
社局将人社服务融入楼宇招商
引才服务中，帮助楼宇招商留
商、楼宇企业招才引才，助力楼
宇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大局。一方面，助力楼宇招商
留商。为招商企业积极对接楼宇
办公场地，并为企业提供人才政
策、招聘用工等配套政策服务，
帮助更多优质企业引进来、留得
住、发展好。另一方面，帮助企业
引才留才。通过政企联动，依托
人才政策、场地补贴等政策，为
楼宇企业引进优秀人才，提升服
务效能。通过走楼访企“有温度”
的服务，成功从外省市引进了
20余家企业入驻上海。

从“普惠服务”到“精准匹

配”，激发楼宇企业发展活力。
在普惠性服务的基础上，长宁
区人社局探索实施“一企一
策”，满足企业在招聘、用工、社
保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帮助
楼宇企业排忧解难，激活企业
发展动能。立足楼宇企业招工
难问题，长宁区人社局结合高
校毕业生就业等重点工作，积
极整合高校资源和楼宇企业岗
位资源，探索开展高校毕业生

“招聘进楼宇”行动，通过楼宇
进高校、高校进楼宇等多层次
服务活动，政校企联动，为楼宇
企业用工提供有力保障，有效
提升企业招聘供需匹配度。及
时回应楼宇企业诉求，针对楼
宇企业在非人社业务领域的问
题，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主动对
接其他相关部门，通过部门协
作，组团为企业提供上门服务，
确保企业诉求快速有效解决，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充分发挥劳动关系矛盾预防预
警和协商化解职能，让企业用
工矛盾不出楼宇，纠纷化解在
楼宇，帮助楼宇企业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助力企业行稳致远。

（来源：长宁区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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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点：入职】
问：我这个月入职新单位

了！老板说需等试用期转正后
才给我办理参保手续？可以这
样吗？

答：不是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因此，试用期期间，公司也应
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关键时点：离职】
问：我这个月5号正式离

职了，单位说我这个月就不用
参保了？

答：不是的。存在劳动关
系的当月，职工仍应当按规定

参保。因此，职工离职当月也
应参保。

【关键时点：退休】
问：我下个月到法定退休

年龄了，也满足退休条件了，
按规定下个月就可以办理退
休手续了。单位说我只要参保
到这个月，下个月就不用参保
了，是这样吗？

答：不是的。当月退休的
人员仍是用人单位的在职职
工。因此，当月退休的职工仍
应参保。

便民问答

参 保 的 关 键 时 点

探索开展“人社服务进楼宇”专项行动，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
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
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三八
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向您讲述
几个在劳动人事调解仲裁领域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故事。

明辨黑白，坚决维护
“性骚扰”受害者权益

2021 年春夏之交，某公司
高管赵某因公司以其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及劳动
者基本职业道德的行为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赵某作为公司初创
元老认为公司小题大做，提出仲
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20万余元。

仲裁员老张翻看卷宗发
现，赵某被解雇的理由是在职期
间存在“性骚扰”行为，公司以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者劳
动关系的，员工违纪是否达到严
重程度是判断解除是否合法的
重要依据。但涉及“性骚扰”案件
一般存在隐私性较强，搜集证据
较困难的问题，对于被指控的一
方来说，“性骚扰”又是非常严重
的道德和法律指责，会对于员工
的职业生涯，甚至现实生活也会
带来不利影响。为公正查明解除
的真相，仲裁员老张结合双方提
交的证据情况，在庭前告知公司
相关举证规则要求，提醒公司证
人证言必须由证人出庭作证方
为有效。后几名女员工如期参与
庭审调查，为保护女员工隐私，
仲裁庭对该案采取不公开审理，
对证人逐一询问的方式开展调
查。他们当庭指证赵某在职期
间，利用其公司高管的职位优
势，多次对公司多名女性实施过
拍大腿、摸头、凑在耳边说话等
行为，甚至与其中一位受害者发
生超过同事关系的行为，致使受
害者怀孕。赵某未否认证人所述
的行为，但提出证人在当时未反
对，时隔2年之久再联名举报，
存在打击报复的可能，不排除公
司利用员工借故将他辞退。

几位女员工作为证人，敢
于抛却社会偏见，每个人独立
作证，所述的证言逻辑清晰，前
后表述一致，且她们的证言都

指向同一人，有比较高的可信
度。结合公司提供的部分证人
在事发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
向企业相关人员投诉，用人单
位对该证据进行了公证，举报
人及受害人的访谈记录、微信
聊天记录相佐证，对确认解除
事由形成了充分的证据链。

仲裁委裁决赵某作为劳动
者，在工作期间与同事的交流、
沟通应当遵循公序良俗及公司
的规章制度，经查赵某实施“性
骚扰”女员工的行为，既违反了
规章制度又有悖公序良俗，确
认公司解雇赵某系合法有效，
还给女职工一片职场的“清朗”
天空。

法外有情，为重疾
失业妈妈争取“补偿款”

2022 年秋，一名 3 岁孩子
的妈妈何某因患恶性肿瘤，在
手术治疗连续病假后被已经工
作近十年的公司辞退，年轻的
妈妈深感不公，提起仲裁，要求
公司支付未休育儿假工资、医
疗补助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仲裁员小王在庭审中了解
到，何某于2019年4月起开始陆
续请病假，后被诊断为患恶性肿
瘤，经手术治疗已经连续请2年
病假。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
知何某，她的法定医疗期已经届
满，公司在她患病请假期间一直
正常为她发放病假工资和缴纳
社会保险费，现公司与她协商返
岗事宜，但何某称自己不能回到
工作岗位。于是，公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第一款解除了何某的劳动合
同，同时依法支付了经济补偿、
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俗称N+
1）和相当于6个月工资待遇的
一次性医疗补助费。

从法律层面，公司确实属
于依法解除也足额支付了各项
补偿。依法裁决可能对劳动者

非常不利，有可能对她的病情
造成再次伤害和打击。仲裁员
小王综合考量劳动者的实际困
难情况，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多
次去电耐心倾听个人诉求，安
抚何某的焦虑情绪，取得她对
仲裁部门的信任，同时也努力
与其协商出可行的调解方案。
另一方面，小王鼓励公司给予
人文关怀的补助，倡导企业在
解除困难、患病职工时，既要做
到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刚
性要求，也要做到不伤害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和感情。最终，经
过仲裁员小王多轮的沟通协
调，公司同意向何某额外支付
一次性补偿费用，对她在患病
后暂时无法从事工作的困境给
予一定救助。

厘清关系，维护
“三期”妇女合法权益

2023 年夏，一名即将生育
三胎的待产妇刘女士来申请仲
裁，她说自己在著名外资餐饮公
司送外卖，公司没签劳动合同，
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影响了她领
取女职工生育待遇。所以她要求
确认与该公司的劳动关系，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和生活生育津贴。该
案受理后，还没来得及开庭，刘
女士就已经生产，她告诉仲裁员
自己要回老家坐月子带孩子，想
尽早了结这起争议。

为尽快查明劳动关系真
相，确认权利义务主体，仲裁员
老陈紧急联系被申请人，查实该

外资公司旗下的“宅急送”餐饮
配送业务全权由集团子公司负
责，集团子公司再通过外包服务
的模式，由案外公司承接上海地
区的餐饮配送业务。结合刘女
士的工资存在多个公司发放的
情形，仲裁员老陈凭多年办案
经验感觉到，刘女士个人一己
之力很难确定真正与其建立劳
动关系的主体，若根据工资发
放主体一个个来申请仲裁，刘
女士的维权之路将极其漫长。

考虑到刘女士刚刚生育还
在产褥期的实际困难，老陈为避
免刘女士累诉，她与该外资企业
反复沟通，劝说公司借由其作为
发包方的优势，协助排查可能与
刘女士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业。待
找到最终承包企业后，老陈又积
极组织该外企、案外承包公司与
刘女士协商化解争议，就和解金
额多次搭建平台组织三方沟通。
最终，案外承包公司表示愿意支
付刘女士一次性费用作为和解方
案，刘女士申请撤诉。一个原本劳
动者不可能胜诉的案件在仲裁员
老陈的努力下，最终顺利地达到
了三方满意的社会效果，刘女士
也可以在得到公司支付的生育
补偿款后，安心回老家休养了。

（来源：杨浦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